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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向公司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

料。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际

参加现场表决董事

５

人，以通讯方式表决董事

３

人，公司监事会主席、董事候选人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届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

将进行换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就董事会换届事项召开了相关会议，并向本董事会提

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和独立董事人选。 本次董事会对提名委员会的提名进行了认真的审议。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

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下午

２

时在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北京新世

界酒店三楼贵宾厅

１

号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事项（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０９－２４

号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正式申请

文件报中国证监会，此事项目前正处于资料补正补充阶段。 鉴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有效期满，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得以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经审议，特提

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表决情况：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臧静涛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臧静涛先生回避本议案表决。

三、审议通过《吴茂成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吴茂成先生回避本议案表决。

四、审议通过《王彬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王彬先生回避本议案表决。

五、审议通过《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马海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提名马海杰先生担任公司董

事》的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４２

号公告），现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将此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情况：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李晓冬女士担任公司董事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田树浩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裴永红女士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裴永红女士回避本议案表决。

九、审议通过《易永健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易永健先生回避本议案表决。

十、审议通过《王汉齐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王汉齐先生回避本议案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高公司独立董事津贴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裴永红女士、易永健先生、王汉齐先生回避本议案表决。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继续担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广州越秀区寺右一马路二号珠江宾馆会议中心二号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如下：

１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议案》

２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报告》

７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对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进行修改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提高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继续担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议案》

１０

、审议《臧静涛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１

、审议《吴茂成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２

、审议《王彬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３

、审议《马海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４

、审议《李晓冬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５

、审议《田树浩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６

、审议《裴永红女士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７

、审议《易永健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８

、审议《王汉齐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９

、审议《李奕明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０

、审议《钟文波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１

、审议《苏继祥先生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附：

１

、 臧静涛简历：男，汉族，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

１９７６

年入伍，历任总参通信部战士、

班长、排长、政治指导员，期间就读于解放军通信学院政工系。

１９８６

年转业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

１９９８

年起任深圳凯利登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至今曾先后担任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副

总经理、总经理、董事、副总裁等职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２

、 吴茂成简历：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曾先后在合肥美食家食品有限公司、广州新太

集团担任财务管理职务及曾任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自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董

事长。

３

、 王彬简历：男，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南财经大学金融应用专业本科毕业，曾先后担任梅州市建设

银行业务股长、珠海市农业银行香洲支行南坑办事处主任、珠海市农业银行三灶支行行长、珠海市农业银

行市场部经理及广东蕉岭油坑企业集团副总经理等职务，具有丰富的金融管理和企业管理经验。现任广东

省油坑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４

、 马海杰简历：男，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曾先后担任河北省政府商业委员会工会干事、团

委书记，中外合资东豪企业市场部总经理、北京中联文化集团市场总监、贤成信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助理、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助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副总经理职务。

５

、 李晓冬简历：女，中共党员，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出生，西北大学（函授）经济管理专业，曾服役于中国人民

解放军坦克十二师，转业后曾先后在青海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青海高原心血管病医院内科、国海证券

北京和平街证券营业部任职。

６

、 田树浩简历：男，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出生，华南理工大学经济学学士，曾任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银行

中心上市公司部经理、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７

、裴永红简历：女，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出生，法学学士，曾先后担任上海福建神龙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

主任、福建神龙企业投资集团担任人力资源总监及上海福建神龙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现任江

西力山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８

、 易永健简历：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及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曾先后担任深圳

同人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 新疆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合伙

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９

、 王汉齐简历：男，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出生，西安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法学硕士（国

际商法），曾先后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炮部队、兰州军区和任职于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现任北京市大

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及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执行委员会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现就提名易永健、王汉齐、裴永红等三人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我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

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

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我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１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我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２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我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

名股东；

３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

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５

、被提名人不是为我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我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盖章）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于广州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易永健，作为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青

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

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易永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于深圳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汉齐，作为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青

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

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汉齐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于上海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裴永红，作为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青

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１％

或

１％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

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裴永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于广州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
：

ＳＴ

贤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７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向公司监事发出召开第四届监事会审议监事会换届及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议并表决监事

３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李奕明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李奕明先生回避此议案的表决。

二、审议通过《钟文波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钟文波先生回避此议案的表决。

三、审议通过《苏继祥先生担任公司监事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高公司独立董事津贴并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

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附：

１

、李奕明简历：男，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出生，曾任广州贤成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贵阳白云中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西宁颐贤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贤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至今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

、钟文波简历：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出生，香港国际商学院

ＥＭＢＡ

学位，曾在工商银行梅州兴宁支行任

职，曾担任贤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现担任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等职务，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事。

３

、苏继祥简历：男，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出生，广东工业大学计算机网络专业毕业，曾在贤成集团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及行政管理中心担任行政主管职务，

２００７

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
：

ＳＴ

贤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８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我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相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

２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一马路二号珠江宾馆会议中心二号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４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

通过上述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

、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３

、我公司法律顾问。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截止上述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

凭证登记。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登

记；法人股东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登记。

３

、登记地点：会议现场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３

：

２０

–

１３

：

５０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议案》

２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审议公司《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报告》

７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对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进行修改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提高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继续担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议案》

１０

、审议《臧静涛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１

、审议《吴茂成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２

、审议《王彬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３

、审议《马海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４

、审议《李晓冬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５

、审议《田树浩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６

、审议《裴永红女士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７

、审议《易永健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８

、审议《王汉齐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９

、审议《李奕明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０

、审议《钟文波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１

、审议《苏继祥先生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７３８３８１

； 投票简称：贤成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投票方式

方式一：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

项。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方式二： 分项表决：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如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一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二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１

关于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议案 １．００

２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３

公司
《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
》

及其
《

摘要
》

３．００

４

公司
《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４．００

５

公司
《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５．００

６

公司
《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报告
》

６．００

７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对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进行修改的
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提高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继续担任公司年度审计工作
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臧静涛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吴茂成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王彬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２．００

１３

马海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４

李晓冬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４．００

１５

田树浩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１５．００

１６

裴永红女士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６．００

１７

易永健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７．００

１８

王汉齐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８．００

１９

李奕明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１９．００

２０

钟文波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０．００

２１

苏继祥先生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１．００

（

３

） 投票注意事项：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共有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申报不得撤

单。 如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则以

９９．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如只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表决申报，未进行表决申报的其他议案默认为齐全。

六、其他：

１

、本次会议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５５０６０８６

传真：

０２０

–

８５５０６０９２

２

、联系人：陈定、张晓梅

３

、本次会议会期为半天，出席会议者的食宿、交通费自理，会议费用由我公司承担。

４

、本次会议将准时于会议召开当日下午

２

：

００

开始，敬请各位参会股东务必带齐出席会议所需股东资

料并配合会议工作人员的工作，于会议规定登记时间内抵达会议召开地点并办理完毕相关的登记手续。

特此通知。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权限：

股票简称
：

深南电
Ａ

、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４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周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在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７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１１

人，孙玉林副董事长、于秀峰独立董事因公未能

出席会议，分别授权贺迎一董事、周成新独立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此外，公司

７

名监事以及董事会

秘书列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杨海

贤董事长主持，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金额币种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人民币）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２．８３％

股权的议案》（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关于挂

牌转让持有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２．８３％

股权的公告》）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深南电（中山）电力有限公司投建

ＬＮＧ

气化站的议案》

１

、同意深南电（中山）电力有限公司（下称“深南电中山公司”）投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建设

ＬＮＧ

气化站，利用

槽车运输接收

ＬＮＧ

气源；

２

、要求公司经营班子抓紧落实项目核准，并开展项目施工单位的招投标、设备采购和

ＬＮＧ

气源购销

合同等工作谈判，以确保项目投产后的天然气供应。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３

票，弃权

０

票。 反对的理由是：

１

、本次会议未就建设深南电中山公司

ＬＮＧ

气化站与该公司股权整合计划的关系予以说明；

２

、提交本次会议讨论的深南电中山公司建设

ＬＮＧ

气化站

的可行性报告论证缺乏针对性。 可行性论证应从深南电中山公司整体的角度，评价

ＬＮＧ

气化站建设所能

带来的影响，包括深南电中山公司用气发电后的经济效益。 而不能仅以

ＬＮＧ

气化站是否赢利作为判断依

据。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购买库存燃料油的议案》（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关于

向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购买库存燃料油的关联交易公告》）

关联董事杨海贤、于春玲、皇甫涵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深南电（东莞）唯美电力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委贷方式向深圳深南电燃机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同意深南电（东莞）唯美电力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３

，

５０４

万美元，公司持股

４０％

、香港兴德盛有限公司

持股

３０％

，东莞市唯美陶瓷工业园有限公司持股

２０％

，广东省东莞市高埗工业总公司持股

１０％

）通过银行

委贷方式向深圳深南电燃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股

６０％

、香港兴德盛有限公

司持股

４０％

）借款

４

，

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

１

年，借款利率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
：

深南电
Ａ

、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５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周四）上午

１１

：

００

时，在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７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７

人，实际到会监事

７

人。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朱天发监事长主持，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金额币种除

特别注明外，均为人民币）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２．８３％

股权的议案》（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关于挂

牌转让持有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２．８３％

股权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

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公开挂牌底价有依据，未发现有内幕交易，保障了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该股权转让后，回笼的资金可缓解资金压力，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该议案获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购买库存燃料油的议案》（详见《关于向深圳妈湾电力有

限公司购买库存燃料油的关联交易公告》）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向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购买库存燃料油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

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不会对其他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２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采取对外邀请招标、价高者得的方式出售标的物，公司参照同类油品的市场

价格确定竞标价格，不存在损害关联交易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况。

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杨海贤、于春玲、皇甫涵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该议案关联监事朱天发、周群回避表决。 获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

○

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
：

深南电
Ａ

、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６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持有皖能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２．８３％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交易概述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深圳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持有的皖能铜陵发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能铜陵公司”）

２．８３％

股权，挂牌底价为其资产评估值

３

，

４７７．８１

万元（人民币，下

同）。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采取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进行，不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转让事宜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不需

要履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皖能铜陵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优福

注册资本：

１２３

，

４３４

万元

营业执照号：

３４０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６５

注册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０６

日

经营范围：电力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电力相关产业的开发和经营：限分公司经营：机电、

控制设备检修、安装、调试、运行维护、销售及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维修维护，劳务服务，建材、

钢材、石膏、润滑油、五金百货、电子产品、汽车配件、劳保用品销售，房屋租赁，电子技术咨询服务，园林绿

化，粉煤灰综合利用，废旧物资回收，工业水销售，新型建材能源技术开发，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消防设

施维护，物业管理服务。

股东情况：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６２

，

９５１．５０

万元，持有

５１％

股权；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出资

３１

，

５３４．００

万元，持有

２５．５４％

股权；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２４

，

０７７．００

万元，持有

１９．５１％

股权；本公司：出资

３

，

４９３．００

万元，持有

２．８３％

股权；铜陵市建设投资公司：出资

１

，

３７８．５０

万元，持

有

１．１２％

股权。

经营情况：皖能铜陵公司拥有

２

台

３００ＭＷ

燃煤机组；在建

１

台

１０００ＭＷ

燃煤机组。

项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审计数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审计数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审数
）

总资产
２７９

，

０５６．８０ ３２６

，

２０３．９５ ３９２

，

８９２．７５

负债
２３０

，

０４５．７９ ２８１

，

９８７．８５ ３２１

，

６２３．４９

净资产
４９

，

０１１．０１ ４４

，

２１６．１０ ７１

，

２７２．２６

项目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８９

，

０５５．６０ １１４

，

０２３．０１ １０２

，

１６１．２１

利润总额
－３７

，

６１４．２０ －１５

，

００５．９０ －５

，

２８６．１６

净利润
－３７

，

６１４．２０ －１５

，

００５．９０ －５

，

２８６．１６

权属：公司在该项股权上无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它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无涉及该项资产的诉

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它重大争议事项。

公司未向皖能铜陵公司提供任何担保，皖能铜陵公司亦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专项审计及资产评估情况：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审计，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皖能铜陵公司总资产

３８８

，

１９４．５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１３

，

９０８．７２

万元，净资产总额为

７４

，

２８５．８２

万元。

经安徽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截止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采用收益法，皖能铜陵公

司股东权益价值

１２２

，

８９１．０７

万元， 评估增值

４８

，

６０５．２５

万元。 公司所持

２．８３％

股权， 对应评估价值为

３

，

４７７．８１

万元。

三、交易的定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转让皖能铜陵公司

２．８３％

股权采取公开挂牌的方式进

行。 经安徽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皖能铜陵公司

２．８３％

股权评估值为

３

，

４７７．８１

万元。 本次公开挂

牌交易底价为

３

，

４７７．８１

万元。

四、目的与影响

为顺应国家产业和经济结构、政策调整，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能源结构的优化，公司循环经济项目

的建设、超超临界煤电和三代先进压水堆核电项目的拓展顺利实施，相应的增资、投资任务加重。选择清理

无利润贡献度的非主业投资项目，回笼部分资金，充裕公司资金链，可支持重点可控项目的发展。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持有皖能铜陵公司股权账面价值

３７７２．１８

万元，如

２０１０

年内以挂牌

转让底价

３

，

４７７．８１

万元成交，则本次股权转让将影响投资收益约

２９４．３７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所得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五届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在深圳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所持有的皖能铜陵公司

２．８３％

股权，挂牌底价为其资产评估值

３

，

４７７．８１

万元，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杨海贤签署股权转让相关文件。

六、备查文件

（一）五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二）五届二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三）审计报告

（四）评估报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
：

深南电
Ａ

、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７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购买

库存燃料油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收到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妈湾电力”）下属月亮湾燃机电厂库

存

５

，

３７２．１３

吨燃料油（以下简称“标的物”）的投标邀请函，鉴于市场上此类国产低硫燃料油库存较少，且

此单油品品质较好。 为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燃料所需，

２

月

２

日，公司以

４

，

６００

元

／

吨的价格参与竞标，

２

月

５

日收到妈湾电力中标通知书。

由于妈湾电力为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能源”）控股子公司，深圳能源为深圳市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集团”）控股子公司，而深能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此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杨海贤、于春玲、皇甫涵回避表决，以同意

１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购买库存燃料油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不需要履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公司参与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库存燃料油的竞标，如公司

中标，该关联交易已具备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条件，可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还对本次关联交易发

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妈湾电力采取对外邀请招标、价高者得的方式出售标的物，公司参照同类交易的市场

价格确定竞标价格，不存在损害关联交易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关联方名称：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妈湾大道妈湾电厂内

注册资本：

１９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华霞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外资比例低于

２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６１８８１６７０６

主营业务：建设经营妈湾电厂、深圳燃机联合循环电厂；经营发电、供电业务和其他与电力有关工程；

投资兴办实业（项目另报）；经营有关进出口业务（具体按深贸管登字第

２００３－１２２４

号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经营）；在合法取得的地块上从事单项房地产开发经营。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物为妈湾电力月亮湾电厂库存

５

，

３７２．１３

吨

１８０＃

燃料油，标的物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

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所在

地：深圳。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１

、合同标的：月亮湾电厂库存

１８０＃

燃料油

２

、合同预定交货数量：

５

，

３７２．１３

吨

３

、合同单价：

４

，

６００．００

元

／

吨

４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

５

天内公司全额预付合同金额

２４

，

７１１

，

７９８．００

元

５

、结算数量：委托深圳

ＳＧＳ

（通标标准服务有限公司）为本次燃油数量的检测单位，并同意以该单位出

具的检测报告为最终的结算数量。

６

、合同最终结算金额：投标保证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全额预付款（

２４

，

７１１

，

７９８．００

元）

－

油品结算数

量

×

合同单价（

４

，

６００．００

元

／

吨）；多退少补。

７

、合同生效条件：经关联交易双方签字盖章并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妈湾电力采取对外邀请招标、价高者得的方式出售标的物。 公司对标的物进行取样化验，净热值达到

９

，

８００Ｃａｌ／ｇ

，硫含量

０．５％

，且大部分为已经净化处理过的合格油品。 由于标的物品质较好，符合电厂使用和

环保要求，市场上很难采购到此类高品质的油品。当时公司在市场招标采购的价格为月亮湾码头边交货价

４

，

５８０

元

／

吨（含税），到库价为

４

，

６０９

元

／

吨（含税，且在市场招标的油品品质较差（净热值

９

，

５００Ｃａｌ／ｇ

左右，

硫含量

１％

左右））。 经测算，将标的物按照市场采购油品的净热值

９

，

５００Ｃａｌ／ｇ

折算，标的物价格应在

４

，

６９０

元

／

吨左右。同时依据当时国际新加坡市场油价在

４６５－４７５

美元

／

吨之间，折算进口到库价在

４

，

９５０－５０３０

元

／

吨（含税）之间。 遂制订

４６００

元

／

吨的投标价。

鉴于以上原因，公司以

４

，

６００

元

／

吨（含税）参与了本次投标，并成功中标。 公司认为该投标价格比照当

时国内市场以及新加坡国际市场燃油价格，是合适和公允的。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市场上燃料油供应紧张、价格高企的情况下，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可有效解决公司燃料油库存紧张的

问题，为公司正常的电力生产提供保证。 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亦不会对其

他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本次披露为止，公司与妈湾电力之间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事项如下：

关联交易双方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交易
描述 交易总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

公司与妈湾电力下属月
亮湾油料港务有限公司 租赁 租用码头 截至披露日

，

本年度实际发生交易金额
８５８

，

０００．００

元
公司与妈湾电力下属月

亮燃机电厂 租赁 租用输油管
线

截至披露日
，

本年度实际发生交易金额
４９

，

１７１．３９

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该议案得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该议案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向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购买库存燃料油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经我们事前认可。公司

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不会对其他股东利益造成损害。

２

、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采取对外邀请招标、价高者得的方式出售标的物，公司最终的中标价格参照

同类交易的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关联交易任何一方利益的情况。

３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杨海贤、于春玲、皇甫涵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五）

１８０＃

燃料油处置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4

201 0

年
3

月
31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

600664

证券简称
：

哈药股份 编号
：

临
2010－002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 于

3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孟晓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姜林奎先生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决定聘任孟晓东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三月三十日

附：孟晓东先生简历

孟晓东，男

,1972

年

11

月出生

,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

高级会计师

,

曾任本公司财务部部长，现

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部部长。

华宝兴业关于上证

180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加广发华福证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广发华福证券

"

）签署的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广发华福证券自

2010

年

3

月

31

日起代理销售华宝兴业上证

180

价值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认购代码：

510033

、基金简称：价值

ETF

）。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157

号新天地大厦

7

、

8

层

客户服务电话：

96326

（福建省外请加拨

0591

）

网址：

www.gfhfzq.com.cn

投资者还可通过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sfund.com

）和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服务电话（

4007005588

、

021-38924558

）咨询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

000612

证券简称
：

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

2010-012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核准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公司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在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

券，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和置换公司部分银行贷款。具体内容见

2009

年

8

月

7

日公司在《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司

200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日前，公司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2010

年

3

月

10

日发出的（中市协注

[2010]CP33

号）《接受

注册通知书》，核定本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

7

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

有效，由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本公司短期融资券第一期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发行，额度

3

亿元人民币，期限

365

天，年利率

3.29%

。

发行利率采用固定利率方式，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

定，在短期融资券存续期限内固定不变。 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有关本次发行详细内容详见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关于本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2043

证券简称
：

兔宝宝 公告编号
：

2010-010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预计本期业绩

1

、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业绩：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0

年一季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约

300

万元左右，比上年同期同比增长

140%-170%

。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98.14

万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3

元（总股本按

18,300

万股计算）。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1

、公司专卖店网络建设进展顺利，国内市场本期业绩预计较上年同期增长；

2

、

2009

年四季度开始，公司出口业务订单恢复性增长，

2010

年一季度订单多于上年同期；

3

、上年同期受金融危机影响，业绩下降明显且出现季度亏损，基数较低。

四、其他情况说明

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3

月

31

日

股票代码
：

600383

股票简称
：

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

2010-017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二）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

2010

年

3

月

30

日上午

9

：

30

开始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金地集团第一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召开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凌克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公司股份

364,901,20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89％

。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经过逐项表决，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

议案：

1

、关于《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64,901,203

股，同意

364,901,203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2

、关于《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64,901,203

股，同意

364,901,203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3

、关于

2009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64,901,203

股，同意

364,901,203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4

、关于《

2009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64,901,203

股，同意

364,901,203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5

、关于《

2009

年度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64,901,203

股，同意

364,901,203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6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0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64,901,203

股，同意

364,901,203

股，占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

权

0

股，占

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宋萍萍女士、律师潘渝嘉女士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

31

日


